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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JSD00-2022-0007

嘉善县人民政府文件

善政发〔2022〕23号

嘉善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稳外贸稳外资
促消费工作的若干意见

各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，县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：

为进一步推进我县稳外贸稳外资促消费工作，推动经济稳进

提质，现提出如下意见。

一、鼓励招大引强。对当年度成功促成总投资超 50亿元产

业项目、国际行业龙头企业投资项目、总投资超 1亿美元产业项

目、世界 500强企业投资项目、总投资超 100亿元产业项目且在

嘉善注册并实际运作的境内外专业招商咨询机构或中介人（不含

政府部门及公职人员，下同），经省、市相关部门认定后，分别

奖励 20万元、20万元、30万元、30万元、80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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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引进自投产之日起三年内年度产值超 50 亿元、100 亿元

项目的境内外专业招商咨询机构或中介人，按照升档补差原则，

经县级相关部门认定后，分别一次性奖励 50万元、100万元。

二、鼓励中介和市场化招商。境内外专业招商咨询机构或中

介人，成功促成符合嘉善县产业发展方向项目注册，且合同外资

达到 1000 万美元，按当年度实到外资的 5‰给予奖励，单个项

目最高不超过 200万元。

三、鼓励发展重点产业。各招商主体在招引符合嘉善县重点

产业发展方向的项目时，可依法依规制定相关政策。

四、鼓励扩大出口规模。对新增出口业务的生产型企业，当

年度自营出口额达到 100万美元的，按出口额的 1%给予奖励，

最高不超过 20万元。

对企业出口额首次达 5 亿元、10 亿元、50 亿元、100 亿元

的，按照升档补差原则，分别奖励 30万元、60万元、300万元、

600万元。

对上年度有出口实绩、当年度出口额在 5000万美元或以上

且增速高于全市平均增速的企业，按当年度增量部分的 5‰进行

奖励，其当年度出口额达到 5000万美元时最高奖励 100万元，

其当年度出口额达到 1.5亿美元时最高奖励 300万元，其当年度

出口额达到 3亿美元时最高奖励 500万元。

五、加大出口信保扶持力度。对购买出口信用保险的企业，

补助当年度实际保费的 80%，单个企业最高不超过 100万元；对

上年度出口额小于 500万美元，且参加政府联保的企业，其保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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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予全额补助。对企业调查海外客户的资信费给予补助，单个企

业最高不超过 1万元。

六、鼓励培育壮大出口品牌。对当年度在境外注册商标的企

业，按实际注册费给予全额补助。对当年度获得市级、省级出口

名牌的，单个名牌分别奖励 10万元、20万元。

七、鼓励企业开拓市场。鼓励企业参加境外展会，按实际摊

位费用予以补助。其中，参加县商务主管部门认定的重点线下展

会，单次最多补助 2个摊位，单个摊位最高不超过 4万元；参加

其他线下展会，单个展会最高不超过 2.5万元；委托他人代参展

的，按以上标准给予补助；参加由县商务主管部门组织的重点线

上展会，单个展会最高不超过 1.5万元；参加境外长期展销的企

业，补助展销费用的 50%，单个展销最高不超过 10万元。

鼓励企业参加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认定的重点境内线下展会，

按实际摊位费用予以补助，单个展会最高不超过 2万元。

对当年度单个企业参加以上各类展会、展销每年补助限额

50万元（其中线上展会每年补助限额 5万元）。

由县商务主管部门组织、认定的抱团参展活动，其统一布展

公共费用给予具体承接单位最高不超过 20万元的补助。

八、鼓励应对贸易摩擦。对当年度参加“两反一保”等国际

贸易摩擦案件应诉和发起或参与发起对外贸易救济调查案件的

企业或商（协）会，按实际支付的诉讼费、律师代理费，分别给

予 80%的补助，对终裁绝对胜诉案件按实际支付的诉讼费、律师

代理费，分别给予 100%的补助，单个案件最高不超过 100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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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当年度在省级“对外贸易预警机制示范点”考核合格、优秀等

级的单位，分别奖励 15万元、30万元。

九、鼓励发展外贸综合服务企业。对当年度获评省外贸综合

服务试点企业、外贸综合服务成长型企业、外贸综合服务示范企

业的，在省级配套资金的基础上，再分别奖励 10万元、20万元、

30万元。

十、鼓励推广监测预警系统。对承接 “订单+清单”监测预警

系统日常运营维护、企业上线填报督促指导以及专题外贸培训等

相关业务的第三方单位，每年给予最高不超过 150万元的支持。

在当年度省级“商务运行监测点”考核中获得合格、优秀的企业，

分别奖励 30万元、40万元。

十一、提升外贸通关便利化。对当年度通过复评和新通过的

海关 AEO高级认证企业分别奖励 10万元、20万元。

十二、鼓励企业“走出去”。对当年度赴境外新设立或并购

各类办事处、研发机构、贸易公司、生产性企业，其境外投资批

准证书上的中方投资额在 100-200 万美元（含 200 万美元）、

200-500万美元（含 500万美元）、500万美元以上，且在获得批

准后一年内实际投资额达到中方投资额 15%的，分别奖励 15万

元、20万元、30万元。对在境外设立的生产型企业或投资工业

园区的，给予海外投资保险保费全额补助，补助三年，单个企业

累计不超过 30万元。

十三、鼓励开展跨境电商。对非服务业企业首次从事跨境电

商业务，且当年度跨境电商海关监管方式（9610、9710、9810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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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10）出口额达到 1000万美元、2000万美元、5000万美元、1

亿美元的，分别奖励 3 万元、5 万元、10万元、20万元。对非

服务业企业从事跨境电商业务，上年度海关监管方式（9610、

9710、9810、1210）出口额达到 1000万美元，其增量部分按照

3‰给予奖励，单个企业最高不超过 30万元。推动嘉善跨境电商

生态体系建设，对承接嘉善县跨境电商数字化平台的第三方单

位，给予首年开办运营费最高不超过 300万元的支持，第二年、

第三年运营维护费每年最高不超过 100万元。当年度获评省跨境

电商知名品牌的企业，单个品牌奖励 10万元。当年度获评市跨

境电子商务示范企业，给予奖励 10万元。通过复审或当年度获

评省级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的申报主体，分别奖励 10万元、50

万元。

十四、支持海外仓建设。鼓励企业在境外投资设立公共海外

仓，对当年度被认定为市级、省级公共海外仓的项目主体，分别

一次性奖励 10万元、30万元；对租赁经省、市商务主管部门认

定的公共海外仓的企业，给予当年度租金 50%的补助，单个企业

最高不超过 20万元。

十五、培育发展服务外包。对列入国家服务外包业务管理和

统计系统的企业，当年度在岸服务每 300万元奖励 1万元，最高

不超过 20万元。当年度新纳统的离岸服务外包业务达到 100万

美元的企业和离岸服务外包业务达到 50万美元、增幅超 10%的

企业，按国家服务外包业务管理和统计系统认定的业务实绩，每

2万美元奖励 1000元，最高不超过 50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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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六、推动内外贸一体化。获评省级内外贸一体化领跑者企

业，一次性奖励 10万元。

十七、培育优质消费市场主体。对当年度获得市级、省级、

国家级商贸领域各类示范（标杆）、智慧商圈、高品质步行街、

特色镇、特色村等称号的，分别奖励 5万元、10万元、20万元。

每年安排最高不超过 50万元用于大型商超的培优扶强。鼓励各

主体、企业繁荣消费市场，每年安排最高不超过 200万元专项资

金用于开展政府主导的各类促消费活动。

十八、支持商贸业发展。对当年度新增的限额以上社零企业

零售额达 200万元且贡献率位列第三名、第二名、第一名的分别

奖励 4万元、6万元、8万元。对纳统的限额以上社零企业，当

年度零售额分别位列全县前十名且同比增幅高于全市平均水平，

每家奖励 15 万元。对当年度新增的主辅分离且零售额达到

1000-3000万元（含 3000万元）、3000-5000万元（含 5000万元）、

5000万元-1亿元（含 1亿元）、1亿元以上的企业，分别奖励 10

万元、20万元、30万元、50万元。每年安排 20万元用于承担

商务服务的行业协会（服务中心）培优扶强。

十九、培育新能源汽车市场。新设立的固定资产投资额（不

含房产、土地款）在 500万元以上的新能源汽车销售公司，一次

性给予 5%的补助，最高不超过 100万元；当年度新能源汽车销

量超 1000辆的新能源汽车销售公司，给予 20万元的奖励；经县

商务主管部门备案的，在嘉善县区域范围内举办的新能源汽车车

展，按场租、搭建、设备等办展实际支出给予办展主体 50%的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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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，单个展会最高不超过 5万元。

二十、培育重点电商企业。对经认定当年度网络零售额达到

1500-3000万元（含 3000万元）、3000万元-1亿元（含 1亿元）、

1亿元以上的，分别奖励 10万元、15万元、20万元。对被纳入

省电子商务行业监测系统，且全年按时报送相关监测数据的企业

奖励 1万元。对全年报送电商数据，且年度销售额达到 200万元

的自建电商平台企业奖励 2万元。对当年度获得市级、省级电子

商务（新零售）示范企业的，分别奖励 5万元、10万元。

二十一、支持电商直播发展。对承办县商务主管部门直播促

消费活动的企业或社会组织，当年度直播活动达到 30场且单场

活动线上观看人数达到 5000人的，奖励 20万元。经省商务主管

部门认定为省级直播电商基地、产业公共直播间的，一次性奖励

20万元。企业当年度网络直播带货销售额达到 300-800万元（含

800万元）、800-1500万元（含 1500万元）、1500万元以上的，

分别奖励 2万元、5万元、10万元。

二十二、支持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发展。当年度省商务主管部

门考核良好、优秀的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，分别奖励 10万元、

20万元；对镇级、县级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当年度实际建设

运营费用进行补助，镇级最高不超过 10万元，县级最高不超过

20万元。

二十三、鼓励电子商务园区建设。对营业面积在 500平方米

以上且当年度新入驻电子商务企业（含个体工商户）10 家以上

的电子商务园区（创业园、楼宇）建设运营主体，网络零售额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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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 3000-5000 万元（含 5000 万元）、5000 万元-1 亿元（含 1 亿

元）、1 亿元以上的，分别奖励 10 万元、15 万元、20万元。对

首次入选市级、省级、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园区（产业基地）的，

分别奖励 10万元、20万元、50万元。

二十四、大力发展农村电子商务。对当年度建设、提升改造

的农村电商服务站（点）、电商直播式共富工坊等，给予实际运

营费用 70%的补助，每个站（点）、工坊最高不超过 5万元。对

新入选省电商专业（淘宝）村、电商（淘宝）镇的，分别奖励 5

万元、10万元。对新入选省电商服务站（点）、电商示范村的，

分别奖励 5万元、10万元。

二十五、支持电子商务人才培训。每年安排最高不超过 30

万元用于鼓励开展公益性电商培训。对经县商务主管部门备案的

培训主办方，根据实际支出进行补助，单次培训最高不超过 5万

元。

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实施期限为 2022年 1月 1日至

2024年 12月 31日。

嘉善县人民政府

2022年 12月 23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县委，县人大，县政协，县纪委，县监委，县人武部，县法院，

县检察院，县委各部门。

嘉善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12月 23日印发


